关于印发《关于香港律师事务所情况的考察报告》的通知

各律师事务所：

    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关于香港律师事务所情况的考察的报告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，加强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。

特此通知
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

二○○六年一月十一日
